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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本校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

與發展，並強化人文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交流與整合，特

依本校研究發展處研究中心設置原則，設置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之業務職掌如下： 

    （一）擬訂全校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策略，協助提升相關領域的

教學品質。 

（二）組織研究團隊，舉辦學術活動，探討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大

議題，進行跨領域研究。 

（三）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組織建立合作關係，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推動相關領域的國際學術交流，以提升本校的國際學術地位。 

（四）辦理其他與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經研發長簽請校長聘請之，由本

校相關領域專任教授或研究員兼任。設置執行長一人，襄助主任推動

並執行中心之一般業務，由中心主任提請研發長簽請校長聘請之；免

兼亦同。 

第四條    本中心得與校內各相關系所合聘講座教授、特聘教授、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專案教師、專案研究人

員及行政人力各若干人，負責辦理及協助執行中心計畫與行政業務。 

第五條    本中心人員之延聘及待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中心研究群所涵蓋之學門範疇，原則上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

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之學門架構為依歸。 

第七條    本中心設諮議委員會，校長為召集人，置委員七至九人，由校長聘請

國內外產官學界傑出人士擔任，協助本中心訂定研究發展策略。 

第八條    本中心設執行委員會，副校長為召集人，置委員七至十一人，中心主

任與執行長、文學院院長、社會科學院院長、管理學院院長、教育學

院院長、法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餘由中心主任推薦校內相關領域教

師或研究人員報請校長聘兼之，任期同中心主任，負責中心年度計畫

之審核與相關業務之推動。每年定期召開業務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第九條    本中心設辦公室，以處理行政業務及辦理學術活動。另設研究室若干

間提供本中心延聘之教師或研究人員使用。 

第十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除由本校編列預算支應之外，將向國內外相關單位申

請補助或接受委託以獲取經費，各項經費之報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

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處研究中心審議小組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